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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涉嫌通过
伪造装修合同骗取拆迁款
477 万，并伙同父亲刘希泉
受贿 41万购买宝马车，朝阳
区原副区长刘希泉之子刘
伟近日被提起公诉，本周一
中院拟对此案公开审理。

曾两度补充侦查

1981 年出生的刘伟，案
发前是北京圣博翔酒店用
品有限公司股东，此次与他
一起被提起公诉的还有圣
博翔的法定代表人曾能财。

起诉书显示，曾、刘二
人最初都是因为涉嫌合同
诈骗，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7 月 12 日被市公安局刑
拘，之后经市检察院第一分
院批准逮捕。相关记录证
实，一分检受理此案后，曾
经因为部分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将此案两度发回侦查
机关补充侦查，之后又两次
延长审查期限，最终确定了
指控罪名是诈骗罪。

涉嫌骗拆迁款477万

据检方指控，被告人曾
能财、刘伟于 2010 年 6 月至
2011年4月期间，在二人租赁
的朝阳区金蝉西路甲1号的
房屋进行拆迁的过程中，伪
造装修工程发票等材料，虚
报装修费用，骗取国家拆迁
补偿款人民币477万余元。

此 外 ，被 告 人 刘 伟 于
2009 年，与其父亲刘希泉
（另案处理）共谋，以支付刘
伟购车尾款为名，向金港汽
车公园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叶某索要人
民币41万余元。

被指控两项罪名

检方认为，被告人曾能
财、刘伟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刘伟与刘希泉共谋，
利用刘希泉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
物，应以受贿罪追究刑责。

曾 能 财 的 辩 护 人 、大
成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赵运恒表示，在本案中由
于被拆迁方是南磨房乡，
二被告人作为房屋的承租
人 自 始 至 终 无 权 参 与 谈
判，而南磨房乡明知二人
提供的装修合同造假，之
所以熟视无睹不过是想多
分一杯羹，因此二被告人
的行为只是起到了辅助作
用，因此他将为被告人曾
能财做无罪辩护。

根据辩方收到的开庭
通知，本案将于本周在一中
院公开审理。

涉嫌骗拆迁款
刘希泉之子被公诉

被指控与另一被告人共同骗取拆迁款477万，此外伙同父亲受
贿41万买车；拟于本周公开审理

■ 案情

然而，在甲方建委补
偿给乙方、拆迁户南磨房
乡的总计 4300 万中，又该
剥离多少给圣博翔呢？张
某和刘希泉各有盘算。

2011 年 1 月 15 日，朝
阳区人大代表会在五洲大
酒店举行。张某和吴某的
证言都能证实，会议休息
期间，他们二人到走廊抽
烟，已经听说圣博翔可能
分得2200万的刘希泉看到
二人后就招呼他们过去，
张口就将他之前多次提到
的话又说了一遍“2200 万
少了点”。“行啦，2200万封
顶了，不能再高了。”吴某
打了个封顶的手势。

同年 1 月 16 日，刘希
泉又将二人约到饭桌上，
希望再谈谈网 络 广 告 的
补偿。吴某又打了个封
顶 的 手 势 ，正 好 有 人 回
到饭桌上，刘希泉没再说
下去。

几天之后，张某觉得

不妥，于是主动给吴某打
电话，称“要不我们南磨房
乡吃点亏”，希望能就刘希
泉提出的所谓网络广告费
再单补100万。这一次，吴
某未表示反对。

挂了电话后，张某立
即打电话给刘希泉称，“区
长，我跟吴某商量好了，总
共2300万，这回可以了吧，
让圣博翔公司赶紧搬吧！”
刘希泉说：“行了，我通知
刘伟他们。”

次 日 ，张 某 在 乡 党
委会上通报了 2300 万的
方案。由此，一个实际付
出了 800 万装修的公司，
最终得到拆迁补偿 2300
万元。

根据讯问记录，张某
到案后对公安人员说，“我
是干建筑出身，能看出圣
博翔公司怎么装修也花费
不了 2600 万，所以如果没
有刘希泉打招呼，我也不
会给”。

刘希泉出面找
到南磨房乡正处级
调研员张某，提出
以 1.6 元/平方米的
价格为儿子的圣博
翔公司租房。

因 地 铁 拆 迁 ，
刘希泉找到张某及
吴某（时任区建委
主任），提出地铁能
否改线，吴某表示

“改线不是你我能
定的”。

经 入 户 测 量 ，
圣博翔的实测建筑
面 积 为 4371 平 方
米，评估方第一次
给出的评估金额约
为2000万元。

刘希泉给张某
打电话称拆迁补偿
太少，张某随后要
求按照上限评估，
总价格控制在 4100
万至4500万元。

2010 年 11 月 3
日，评估方再次报
价 —— 总 面 积 变
成了 5156 平方米，
补 偿 款 合 计 4300
余万元。

得知圣博翔可
能分得 2200 万后，
刘希泉再次出面要
求提高，最终乡党委
会上通报的方案为：
给予圣博翔公司拆
迁补偿款2300万。

小名“锁子”、曾任朝
阳区副区长的刘希泉，几
乎 是 土 生 土 长 在 城 乡 接
合部。

他自述的家庭出身是
贫农，在兄妹五个中排行
老二，17 岁于北京农学院
毕业，回到东坝乡生产办
公室任农业技术员，开始
一步步升迁；他的妻子魏
某现年 55 岁，曾长期在朝
阳区南磨房乡工作，现已
退休。

刘希泉有一儿一女，
其中，儿子刘伟在公开的
案卷材料和自述中，未见
有过任何公职人员身份，
女儿则在澳大利亚读书。
除此之外，刘希泉家里还
有一位 80 多岁的母亲和一
个7岁的小孙女。

按照刘希泉被控制后
向反贪人员做出的交代，
他本人每月工资 1 万多元，
妻 子 退 休 后 月 入 4000 多
元，儿子刘伟跟人合伙开
办公司收入不详。

而刘希泉的弟弟刘希
武在当地也相当出名，当
年，他曾在东坝一带养藏
獒、开饭馆，算得上东坝最
早富裕的一拨人。案卷材
料中也显示，当刘伟开圣
博 翔 公 司 装 修 遇 到 困 难
时，刘希武一下子拨了 300
万元给其周转。

结交多名生意人

除此之外，刘希武的

大型养殖场能吃能玩，也
给哥哥刘希泉提供了招待
朋友的场所，比如跟他有
着 15 年交情的外商叶某
夫妇。

据刘希泉交代，他在
金盏乡任职时，叶某的妻
子曾在乡里开办了一家知
名家具厂，后来他又将叶
某的汽车城引进金盏，于
是逢年过节叶某夫妇就经
常给他送些烟酒。

刘希泉认为，这家汽
车 城 能 在 金 盏 乡 扎 根 与
其在任密不可分，等其升
任 朝 阳 区 副 区 长 后 ，由
于还是主管农村工作，而
这 家 汽 车 城 所 占 的 是 金
盏乡乡镇企业用地，因此
其与叶某 的 联 系 就 更加
频繁。

除了叶某，从事房产
生 意 的 梁 某 也 和 刘 希 泉
关系密切，一方面梁某的
妻 子 曾 在 朝 阳 区 委 办 公
室和麦子店街道工作，另
一 方 面 梁 某 还 和 刘 希 泉
一 样 喜 欢 在 蟹 岛 打 网
球 。 后 来 在 刘 希 泉 的 介
绍下，叶某、梁某成了熟
人，而他们平时聚会的场
所 就 包 括 刘 希 武 开 办 的
养殖场。

除此之外，包括北京
蟹岛种植养殖集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付某、北京
冠龙水产技术开发公司法
定代表人赵某在内，一个
围绕刘希泉的钱、权、利交
易网形成。

曾为买宝马圆谎

在检方对刘希泉的指
控金额中，除了他直接收
受朝阳区 农 委 小 金 库 的
钱 款 或 者 从 该 小 金 库 报
销物资外，其他所有的涉
案款项都 与 这 些 生 意 人
有 关 。 其 中 ，最 大 的 一
笔 款 项 就 是 他 和 儿 子 涉
嫌 通 过 购 买 宝 马 X5，共
同从叶某处索要的 41.11
万元。

据刘希泉供述，因为
之前叶某曾跟球友说过他
买车能有折扣，于是他就
在 2009 年底一次吃饭时透
风给叶某说儿子想要一辆
宝马 X5，“我儿子只有 50
万元，剩下的钱就由叶某
看着办吧，意思就是叶某
出了吧”。

叶某对此不持异议，
几 天 之 后 刘 伟 就 得 到 了
新车。

根据刘希泉的供述，
直到被抓前，他就坐了一
次这辆车。他一直以为这
辆车最多 70 万元，当听说
农委财务人员被查，他警
觉到“市纪委的调查是针
对我的，别让组织查出来
了”，还特意让儿子去找
叶某圆谎，约定说已还了
叶某 20 多万。不过后来
纪 委 人 员 向 其 出 示 了 叶
某 分 三 次 支 付 车 款 的 证
据，他才知道叶某花了 41
万余元。

技术员起步 搭建钱权利交易网

在京沈高速路旁，有一处大型商业区——酷车小镇，也是当年朝
阳区南磨房乡专门成立公司、重金打造的汽车文化商业街。根据案
卷显示，2009年3月，刘伟看中了这里的一处办公楼，随后，刘伟的父
亲、时任朝阳区副区长的刘希泉开始多次约谈南磨房乡相关领导，先
是要求降低租金，后来遇拆迁又帮忙多要补偿款。

刘伟，1981 年出生，案
发前的身份是北京圣博翔
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下简称

“圣博翔”公司）股东。根据
北京市工商局系统的消息，
这家公司成立自 2009 年 8
月 18日，经营期限 20年，注
册资本 500 万，地址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金蝉
西路 1 号，经营范围是销售
日用品、机械设备、纺织品、
服装服饰。

据 该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同案人曾能财在侦查
阶段的供述称，事实上，他
和 刘 伟 都 是 该 公 司 的 股
东，其中，刘伟占 30%的股
份，担任总经理，负责前厅
接待、培训等工作。不过，
刘伟并没有出一分钱，且
在正式文书中也未体现出
刘伟的股东身份。对此，
曾能财的解释是“注册的
时候因为刘伟没有找到身

份证，就让他的亲戚芦某
提供的身份证”。

曾能财的辩护人赵运
恒介绍，曾能财来自江西，
在京做生意期间通过朋友
介绍结识了刘伟。2009年三
四月份开始，二人逐渐敲定
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地点。

而正是在此期间，曾任
朝阳区南磨房乡党委书记、
时任该乡正处级调研员的
张某被刘希泉单独约谈。

张某的证言显示，2009
年 3月 16日他到区里开会，
会后刘希泉单独找他说：

“你们南磨房乡在酷车小镇
新盖的房子不错，我儿子刘
伟要和别人合开公司，不知
道租金多少？”

获知每天每平方米 1.6
元至 2.16 元的定价后，刘希
泉决定“哪天有机会碰一碰
吧”。一个多星期后，刘希泉
将张某等叫到饭桌上，席间
他说“租金就每平方米每天
1.6元吧”，张某与乡领导互
看了一眼后，点头表示认可。

父亲帮忙谈下房子后，

2009年5月15日，刘伟的公
司正式进驻。

相关证人证言显示，在
装修期间，刘伟将两层楼加
盖成了三层。

然而好景不长，圣博翔
公司刚刚进驻一年，2010年
6 月，南磨房乡就接到了区
建委的通知——因地铁 7
号线、11 号线途经此地，附
近区域将拆迁，而圣博翔公
司恰好在拆迁范围内。几
天之后，张某到区里开会，
借机向刘希泉汇报了此事。

证据卷中，张某回忆
称，当时刘希泉就说“刚装

修完，能不能改线呀”。过
了几天，刘希泉将张某、吴
某（时任区建委主任）等人
约在了一个饭桌上，席间，
刘希泉再次提出地铁改线
一事，吴某当即表示“这可
是国家重点工程，改线也不
是你我能定的”。

刘希泉扭头又问张某，
“还有门脸房吗？调租一
个”。当被告知全部门脸房
都租出去了，刘希泉直接点
破说，“现在公司干得不错，
刚装修完，又租库房、又做
网络宣传，拆迁的时候你们
得关照关照”。

杨某，时任朝阳区建委
建设工程科副科长，负责与
拆迁户谈补偿事宜。按照
相 关 规 定 ，建 委 先 是 在
2009 年底通过招投标确定
评估公司、拆迁公司，然后
由两家公司和施工单位到
现场实际进行面积测量和
核算，最后与建委结算拆迁
款项。

根据杨某的回忆，当时
对圣博翔公司进行现场测
量时发现，房子共有三层，
下面两层是钢筋水泥的底
商式敞开结构，第三层是私

自加盖的彩钢板结构。
2010年 8月 25日，经入

户测量，该楼的实测建筑面
积为 4371 平方米。据评估
员訾某称，按照建委在评估
之前的要求，评估补偿不超
过1500元每平方米，拆迁补
偿部分中的停业停产损失在
每平方米500元至1500元之
间（一般都定在1200元），搬
家费是 25 元每平方米。据
此计算，圣博翔所在地的补
偿额不会超过1200万元。

不过，这之后圣博翔的
法人曾能财拿出了 2600 万

元的装修款发票，于是评估
方按照 4.5 成新的比例，认
定装修部分的补偿为 1204
万。结合上述 1200 万补偿
额，评估方第一次给出的评
估结果是2000万元。

曾能财在供述中承认，
上述 2600 万元的发票是他
在网上找了一个已注销的
公司名称，又找人刻了假
章，通过伪造装修合同变造
出来的，而他实际的装修支
出是 800 万，之所以虚增
1800 万是跟乡里多次议价
后商定的。

案卷材料显示，对于
2000 万的评估数额，刘希
泉并不满意。

同年 10 月底的一天，
张某接到了刘希泉的电
话 称 ，“ 圣 博 翔 拆 迁 给
2000 万 可 少 了 点 ，评 估
结果（装修款发票额）是
2600 多万，装修有方案，
有 发 票 可 以 查 ，特 别 是
网络广告宣传还花了几
百万”。

张 某 一 方 面 回 答 他
说“ 区 长 ，差 不 多 就 行
了”，另一方面也在考虑
南磨房乡在拆迁中的利
益。因为房子是南磨房乡
的产权，张某认为既然圣
博翔能提出 2600 万，那南
磨房乡也得有 2000 万，并

要求按照上限去评估，总
价 格 控 制 在 4100 万 至
4500 万。

于是，在经历了多次
小幅度的议价之后，便有
了2010年11月3日的又一
次报价——总面积变成了
5156 平方米，补偿款 3500
万，停产停业损失 700 万，
搬家费 20 多万，合计 4300
余万元。

从 4371 平 方 米 到
5156 平方米，其间，各种
单据前前后后修改了不
下四次，“南磨房乡张某
等人与朝阳区建委协商
后 ，为 了 凑 够 4300 多 万
的补偿额，我被迫把面积
增加到 5156 平方米。”评
估员訾某说。

未出一分钱分得三成股份

刘希泉出面为儿低价租房

伪造合同虚增1800万装修款

多次议价后补偿涨一倍

补偿额先获刘希泉认可

儿遇拆迁 刘希泉帮抬价
多次约谈南磨房乡相关领导，帮忙多要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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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访

7月23日，刘希泉涉嫌受贿近190万元一案在一中院开审，目前
正在等待法院判决。昨日，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刘希泉于去年11月
14日，在北京市纪委监察局教育培训基地，由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
局人员提取的讯问笔录，大致还原出刘希泉任内如何利用职务便利，
通过多名生意人获取经济利益的部分过程。

在辩方律师的委托
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中国政法大学刑
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京平、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陈兴良和汪建成联合
对此案出具了专家论证
意见。

专家们认为，本案中
曾能财确实实施了伪造装
修合同的欺骗行为，但是
4300万元的报价是南磨房
乡为追求自身利益、利用
朝阳区建委急于拆迁的情
势，而在谈判中抬高补偿
额，也是朝阳区建委妥协
让步的结果，因此曾能财
等人提供假合同、发票的
行为只是辅助性的。如果
认定曾能财等人构成诈
骗，则应是以南磨房乡（相
关责任人员）构成诈骗、区
建委（相关责任人员）构
成渎职罪为前提。

对于专家们的论证
意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
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表示
赞同，不过其同时认为判
断一起案件是否公正不
需要进行横向比较，在曾
能财、刘伟的个案中，只
要最后法院认定的刑法
与二人实际实施的行为、
所取得的好处相适应，就
是一个公正的判决，至于
其他机关及主要负责人
的责任，还需要司法机关
进一步全面调查。

骗拆迁款案
工作人员
也应担责

A30-A3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媛

刘伟

赵某
（北 京

冠 龙 水 产
技 术 开 发
公 司 法 定
代表人）

付某
（北 京

蟹岛种植养
殖集团有限
公司法定代
表人）

●收受朝阳区农委用账外资金为其报销的个人购买照相器材款人民币5.29万元
●2010年8月出国考察前，通过其个人控制的付某名下的北京银行国际双币卡，收受朝阳区农委从账外提取的人民币30万元
●2010年国庆节前，以打点关系为名，收受朝阳区农委从账外提取的现金人民币50万元

朝阳区农委小金库

叶某
（金 港

汽车公园管
理（北京）有
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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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为赵某公司顺利经
营提供帮助，收受赵某给予
的中国农业银行卡1张（内
存人民币10万元）

为付某公司顺利承办
“北京-慕尼黑国际啤酒节”项
目提供帮助，收受付某给予的
北京银行国际双币卡1张（内
存人民币501033.84元）

伙同其子刘伟，以
支付刘伟购车尾款为
名，向叶某索要人民币
41.11万元


